
「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
服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二點 

二、違反本法事件之裁罰基準，如附表一。 

    違反本條例事件之裁罰基準，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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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單位：新臺幣) 

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一 本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許可設

立，即招收幼兒或

進行教保服務。 

二、違反第十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規定，未

經許可設立，即招

收幼兒或進行教保

服務。 

三、違反第四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未經核

准，即招收兒童或

進行課後照顧服

務。 

一、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以下罰

鍰，並令其停

辦；其拒不停

辦者，並得按

次處罰。 

二、公布場所地址

及負責人或行

為人之姓名。 

負 責

人 或

行 為

人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及招收

人數處以罰鍰，令其停辦並公

布場所地址及負責人或行為人

之姓名：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二萬元。 

三、第三次：二十四萬元。 

四、第四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三十萬元。 

五、除依以上標準裁處罰鍰

外，並按下列招收人數加

重處罰，最高裁罰三十萬

元： 

(一)招收十六至三十人

者，加重處罰一倍。 

(二)招收三十一人以上

者，加重處罰二倍。 

二 本法

第五

十二

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八條第六項

所定辦法有關招收

人數之限制規定，

且超收幼兒人數逾

十五人或檢查時藏

匿幼兒。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一

項有關班級人數之

一、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幼

兒 園 限 期 改

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幼 兒

園 或

其 負

責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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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規定，或第四項有

關每班配置教保服

務人員之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三條至

第二十五條或第二

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知悉園內有不

得於教保服務機構

服務之其他服務人

員而未依規定處

理。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教保服

務機構之負責人、

董事或監察人有不

得擔任該項職務之

情形而未予以更

換。 

五、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未辦理

幼兒團體保險。 

六、未依第四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返還費

用、違反第四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未

將收費數額報本府

備查、以超過備查

之數額及項目收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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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費，或未依第四十

三條第六項所定自

治法規退費。 

七、違反第四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或評

鑑。 

八、違反依第四十六條

第三項所定辦法有

關評鑑結果列入應

追蹤評鑑，且經追

蹤評鑑仍未改善。 

三 本 法

第 五

十 三

條 

提供社區、部落或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之機

構，有下列情形者： 

一、違反第二十三條至

第二十五條或第二

十八條第三項規

定，知悉機構內有

不得於教保服務機

構服務之其他服務

人員而未依規定處

理。 

二、違反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教保服

務機構之負責人、

董事或監察人有不

得擔任該項職務之

一、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機

構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社

區 、

部 落

或 職

場 互

助 式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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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情形而未予以更

換。 

三、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未辦理

幼兒團體保險。 

四、違反第四十三條第

三項規定，未將收

費數額報本府備

查、以超過備查之

數額或項目收費，

或未依第四十三條

第六項所定自治法

規退費。 

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四 本 法

第 五

十 四

條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未於進用教職員工

後三十個工作日內

報備查。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未於聘

任、任用、進用或運

用其他服務人員前

辦理查詢。 

一、處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

教保服務機構

限期改善，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必要時並得為

令其停止招生

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五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二十五萬元。 

二、必要時得令其停止招生或    

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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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

或其他服務人員，違反

第二十六條規定者。 

處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負 責

人 或

其 他

服 務

人員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三萬元。 

二、第二次：九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十五萬元。 

五 本 法

第 五

十 五

條 

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或

其他服務人員，違反第三

十二條第五項規定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負 責

人 或

其 他

服 務

人員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三萬元。 

二、第二次：九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十五萬元。 

六 本 法

第 五

十 六

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八條第六項

所定標準或辦法有

關設施設備或招收

人數之限制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進用未符

資格之服務人員。 

三、違反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以未經

核准之幼童專用車

一、處九千元以上

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幼兒

園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幼 兒

園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及

超收人數處以罰鍰： 

(一)第一次：九千元。 

(二)第二次：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九萬元。 

(四)第五十六條第八款之

罰鍰，除依以上標準

裁處罰緩外，並按下

列超收人數加重處

罰，最高裁罰至九萬

元： 



6 

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輛載運幼兒、車齡

逾十年、載運人數

不符合法令規定、

配置之隨車人員未

具教保服務人員資

格或未成年。 

四、違反依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所定辦法有

關幼童專用車輛車

身顏色與標識、接

送幼兒、駕駛人或

隨車人員之規定。 

五、違反第四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停止辦

理幼兒園之教保服

務。 

六、違反第四十八條第

三項準用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設立及管理辦法所

定服務內容、人員

資格或收退費之規

定。 

七、違反第四十八條第

三項準用學生交通

車管理辦法規定，

以未經核准或備查

之車輛載運兒童，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1.超收十六至三十人

者，加重處罰一倍。 

2.超收三十一人以上

者，加重處罰二倍。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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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或違反有關學生交

通車車輛車齡、車

身顏色與標識、載

運人數核定數額、

接送兒童、駕駛人

或隨車人員之規

定。 

八、違反依第四十八條

第四項所定辦法有

關人員編制、管理

或設施設備之規

定。 

七 本 法

第 五

十 七

條 

提供社區、部落或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之機

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依第十條第五

項所定辦法有關招

收人數、人員資格

與配置、收退費、環

境、設施與設備、衛

生保健、檢查、管理

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 

二、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進用未符

資格之服務人員。 

一、處九千元以上

九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機構

限期改善，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社

區、

部落

或職

場互

助式

教保

服務

機構

或其

負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

罰鍰： 

(一)第一次：九千元。 

(二)第二次：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九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分

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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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八 本 法

第 五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項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六

項所定標準有關幼

兒園之使用樓層、

必要設置空間與總

面積、室內與室外

活動空間面積數、

衛生設備高度與數

量，及所定辦法有

關幼兒園改建、遷

移、擴充、更名、變

更負責人或停辦之

規定。 

二、違反依第十二條第

五項所定準則有關

衛生保健之強制規

定或教保及照顧服

務之禁止規定。 

三、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未於教職員工異動

後三十個工作日內

報備查。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

項有關配置專任教

保服務人員之規

一、處六千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教保

服務機構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千元。 

(二)第二次：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六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分

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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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定，或違反第五項

有關公立學校附設

幼兒園應增置教保

服務人員之規定。 

五、違反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五歲至入

國民小學前幼兒之

班級未配置教師。 

六、違反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幼兒園助

理教保員之人數超

過園內教保服務人

員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 

七、違反第十七條第四

項有關置護理人員

之規定，或違反依

第七項所定標準有

關置廚工之規定。 

八、違反依第二十七條

第四項、第二十九

條第三項所定辦法

有關教保服務機構

辦理認定、通報、資

訊之蒐集、任職前

及任職期間之查

詢、處理及利用之

強制或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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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九、教保服務機構之其

他服務人員有違反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

定之情形。 

十、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未訂定

注意事項及處理措

施。 

十一、經營許可設立以

外之業務。 

行為人及教保服務機構

其他相關之人，違反第

三十條第五項不配合調

查，而無正當理由者。 

處六千元以上六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至其配合

為止。 

行 為

人 、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其 他

相 關

之人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六千元。 

二、第二次：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六萬元。 

九 本 法

第 五

十 九

條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三十條第六

項規定，未訂定管

理規定、未確實執

行，或未定期檢討

改進。 

二、違反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未於幼

兒進入及離開教保

一、處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令

教保服務機構

限期改善，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三千元。 

(二)第二次：九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一萬五千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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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服務機構時，實施

保護措施。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未建立

幼兒健康管理制

度。 

四、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未將幼

兒健康檢查、疾病

檢查結果、轉介治

療及預防接種等資

料，載入幼兒健康

資料檔案，或未妥

善管理及保存。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未通知

父母或監護人提供

預防接種資料，或

未依規定通知衛生

主管機關。 

六、違反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未依第

八條第六項之基本

設施設備標準設置

保健設施。 

七、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未主動

協助辦理幼兒團體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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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保險理賠。 

八、違反第三十七條規

定，未公開資訊。 

九、違反第三十八條規

定，無正當理由拒

絕向父母或監護人

說明教保服務內容

及方式。 

十、違反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未與幼

兒之父母或監護人

訂定書面契約。 

十一、違反第四十三條

第四項規定，未

於每學期開始前

一個月公告收退

費基準、收費項

目及數額、減免

收費規定。 

十二、違反第四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未

設置專帳、其收

支無合法憑證，

或未依規定年限

保存。 

十三、違反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未

依相關稅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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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辦理。 

十四、違反第四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法

人附設教保服務

機構之財務未獨

立。 

十 本 法

第 六

十條 

一、駕駛人、隨車人員或

護理人員有下列情

形之ㄧ者： 

(一)違反第三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未

於規定期限內接

受基本救命術訓

練八小時以上、

安全教育(含交

通安全)相關課

程三小時以上或

緊急救護情境演

習一次以上。 

(二)違反第三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未

每二年接受救護

技術訓練八小

時。 

令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處一

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駕 駛

人 、

隨 車

人 員

或 護

理 人

員 

一、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依下列違反次數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一千元。 

(二)第二次：三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每次六千

元。 

二、因不可歸責於該駕駛人、

隨車人員或護理人員之事

由所致，並經本府查證屬

實者，不予處罰。 

二、因可歸責於幼兒園

之事由，致駕駛人、

隨車人員或護理人

員有第六十條第一

一、令幼兒園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處

一千元以上六

幼 兒

園 或

其 負

責人 

一、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依下列違反次數、情

節處以罰鍰： 

(一)第一次：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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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項所定情形之一者。 千 元 以 下 罰

鍰，並得按次

處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二)第二次：三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六千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備

註 

一、一行為違反本法數個規定，應依法定罰鍰額度最高之規定情事計算罰鍰額度裁處之。 

二、一行為違反本法數個規定，且其法定罰鍰額度均相同者，應先依附表一所列情事分別計

算罰鍰額度，再依罰鍰額度最高者裁處之。 

三、近三年內(自查獲違規之日起算)同一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或其他行為人，未再重複違

反相同條款規定者，累計違反次數重新計算。 

四、教保服務機構違反本法規定，經本府處以罰鍰、減少招收人數、停止招生、停辦或廢止

設立許可者，本府應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 

五、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公布負責人、行為人、機構名稱及場址

者，其公布期間，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間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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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單位：新臺幣) 

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一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一條 

幼兒園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違反第十二條至第

十四條或第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知悉

園內有不得於教保

服務機構服務之教

保服務人員而未依

規定處理。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以派遣

方式進用教保服務

人員。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進用未

具教保服務人員資

格或有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第十四

條第一項所列情形

者從事教保服務。 

四、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借用未

在該園服務之教保

服務人員資格證

書。 

一、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幼

兒 園 限 期 改

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

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幼 兒

園 或

其 負

責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

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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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二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二條 

提供社區、部落或職場

互助式教保服務之機

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違反第十二條至第

十四條或第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知

悉機構內有不得

於教保服務機構

服務之教保服務

人員而未依規定

處理。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以派遣

方式進用教保服務

人員。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進用未

具資格或有第十二

條、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第一項所列情

形者從事教保服

務。 

四、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借用未

在該機構服務之教

保服務人員資格證

書。 

一、處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機

構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社區、

部 落

或 職

場 互

助 式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三十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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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三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違反第

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

於聘任、任用或進用教

保服務人員前辦理查

詢。 

一、處五萬元以上

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

教保服務機構

限期改善，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必要時並得為

令其停止招生

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五萬元。 

(二)第二次：十五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二十五萬元。 

二、必要時得令其停止招生或

廢止設立許可。 

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

十五條規定，未依規定

通報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 

教 保

服 務

人員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三萬元。 

二、第二次：九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十五萬元。 

四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四條 

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 

一、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未具資

格，於教保服務機

構從事教保服務。 

二、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規定，提供或

租借教保服務人員

資格證書予他人使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行 為

人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三萬元。 

二、第二次：九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十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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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用。 

五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五條 

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

三十五條規定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教 保

服 務

人員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三萬元。 

二、第二次：九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十五萬元。 

六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六 條

第 一

項、第

三項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依第十六條第

四項所定辦法有關

教保服務機構辦理

認定、通報、資訊蒐

集、任職前及任職

期間查詢、處理及

利用之強制或禁止

規定。 

二、違反第五十一條第

一項後段規定，以

教保員或代理教師

替代教師編制員

額，其待遇未比照

幼兒園園內教師辦

理。 

三、教保服務機構之教

保服務人員有違反

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一、處六千元以上

六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教保

服務機構限期

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二、其情節重大或

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

得依情節輕重

為一定期間減

少招收人數、

停止招生六個

月至一年、停

辦一年至三年

或廢止設立許

可之處分。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

以罰鍰： 

(一)第一次：六千元。 

(二)第二次：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六萬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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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規定之情形。 

行為人及教保服務機

構其他相關之人，違反

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不

配合調查，而無正當理

由者。 

處六千元以上六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至其配合

為止。 

行 為

人、教

保 服

務 機

構 其

他 相

關 人

員 

依下列違反次數、情節處以罰

鍰： 

一、第一次：六千元。 

二、第二次：三萬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大：

每次六萬元。 

七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六條第四項

規定，拒不開立服

務年資證明。 

二、違反第七條第三項

規定，未將聘任之

園長，報本府核定。 

三、違反第二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未建立

教保服務人員參與

教保服務及員工權

益重要事務決策之

機制。 

四、違反第二十四條規

定，未提供教保服

務人員相關資訊。 

五、違反第三十條第一

一、處三千元以上

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令

教保服務機構

限期改善，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依下列違反次數處、情節

以罰鍰： 

(一)第一次：三千元。 

(二)第二次：九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一萬五千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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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項規定，未建立代

理制度。 

之處分。 

八 本 條

例 第

四 十

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每年未

參加教保專業知能

研習十八小時以

上。 

二、違反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未於規

定期限內接受基本

救命術訓練八小時

以上、性別平等、

勞動權益及安全教

育相關課程各三小

時以上或緊急救護

情境演習一次以

上。 

令限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處一

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教 保

服 務

人員 

一、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依下列違反次數、

情節處以罰鍰： 

(一)第一次：一千元。 

(二)第二次：三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六千元。 

二、不可歸責於教保服務人員

之事由，經查證屬實者，

不予處罰。 

因可歸責於教保服務

機構之事由，致教保服

務人員有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所定情形之一

者。 

一、令教保服務機

構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一千元

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二、情節重大或經

處罰三次後仍

教 保

服 務

機 構

或 其

負 責

人 

一、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依下列違反次數、

情節處以罰鍰： 

(一)第一次：一千元。 

(二)第二次：三千元。 

(三)第三次以上或情節重

大：每次六千元。 

二、情節重大或經處罰三次後

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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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法條

依據 
違規事件 罰則規定 

裁罰

對象 
裁罰基準 

未改善者，得

依情節輕重為

一定期間減少

招收人數、停

止招生六個月

至一年、停辦

一年至三年或

廢止設立許可

之處分。 

重為下列處罰： 

(一)減少核定招收人數百

分之十。 

(二)停止招生六個月至一

年。 

(三)停辦一年至三年。 

(四)廢止設立許可。 

備 

註 

一、一行為違反本條例數個規定，應依法定罰鍰額度最高之規定情事計算罰鍰額度裁處之。 

二、一行為違反本條例數個規定，且其法定罰鍰額度均相同者，應先依附表二所列情事分別

計算罰鍰額度，再依罰鍰額度最高者裁處之。 

三、近三年內(自查獲違規之日起算)同一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行為

人，未再重複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累計違反次數重新計算。 

四、教保服務機構違反本條例經本府處以罰鍰、減少招收人數、停止招生、停辦或廢止設立

許可者，本府應公布其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五、依本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公布負責人、機構名稱者，其公布期間，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期間辦理。 

 


